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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76     证券简称：甘化科工    公告编号：2021-31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旧”改造 

第四块土地公开出让分成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一）2015年 4月 30日，公司就“三旧”改造涉及的相关事项，

与江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江门市国资

委”）签署了《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部厂区“三

旧”改造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对公开

出让的土地，根据江门市“三旧”改造相关政策，按土地成交价总额

的 60%给予公司补偿”。 

（二）经公开挂牌，2015年 7月 22日，2015年 9月 25日及 2016

年 12 月 7 日，公司共有三块“三旧”改造土地出让成交，公司分别

以三块土地成交价总额的 60%收取了分成款。 

（三）2020年 6月 12日，公司“三旧”改造第四块土地公开挂

牌出让成交，按照此前约定的分成比例，公司应收到土地收入分成款

约人民币 9.56 亿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收到“三旧”

改造第四块土地公开出让收入分成款共计 8.59 亿元。对于剩余的

0.97 亿元分成款，公司已多次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催促其早日拨

款。 

二、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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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司收到江门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江门市自然资源局关

于甘化厂“三旧”改造土地及地上物补偿的说明》，称我司向该局申

请拨付土地及地上物补偿款共 9.56亿元，该局根据《江门市市区“三

旧”改造实施意见（试行）》（江府[2017]19 号），核实属于我公

司的土地及地上物补偿共 8.59亿元，市财政局已于 2020年 12月 31

日支付到我公司的银行账户，该局并无欠我司的相关款项。我司若对

支付款项有异议，请与市国资委就原签订相关协议中有关“三旧”改

造土地补偿的约定进行协商解决。 

公司对上述事项存在异议，认为江门市政府相关部门应按此前约

定，将剩余的 0.97 亿元的“三旧”改造第四块土地公开出让收入分

成款拨付给我司。目前公司正与江门市国资委及市政府相关部门沟通

协调。 

三、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此次 0.97 亿元“三旧”改造土地公开出让收入分成款争

议事项，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无重大影响； 

（二）公司此前披露的《2020 年度业绩预告》中的相关数据无

需调整，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0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三）公司将密切跟进事态进展，积极采取相关应对措施，争取

0.97 亿元“三旧”改造分成款到账，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的权益，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